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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经 常 性 损 益 鉴 证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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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

尔生物公司）2024 年度、2023 年度、2022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贝尔生物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贝尔生物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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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贝尔生物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

规定，公允反映了贝尔生物公司 2024 年度、2023 年度、2022 年度的

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贝尔生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

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贝尔生物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廖家河 

 中国注册会计师：  

  冯雪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止及两个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第 1 页 

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公司报告期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为：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

付费用。具体情况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被激励对象退出持股平台，将所持财产份额转让给公

司实际控制人邵育晓， 邵育晓作出承诺，自 2017 年员工持股平台增资入股公司以来，其受

让离职员工股份由其暂时持有，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其相关事项材料受理前，公司评选出

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后，将该部分股份转让给激励对象。由于实控人未从受让股份中获得收

益，仅暂时持有受让股份，依据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实际控制人

受让股份是否构成新的股份支付》相关规定，该交易不符合股份支付的定义，不构成新的股

份支付，公司未确认股份支付。 

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实际控制人受让退伙员工的份额中部分份额未再次授予员工，

由于剩余部分尚未明确再次授予其他激励对象的计划，员工持股平台北京贝润兴泰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贝润康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出合伙人决议，确认邵育晓

女士受让员工退伙时的激励份额未再次授予部分归属邵育晓女士。公司将该部分激励份额视

为对实际控制人新增激励份额，对该部分股份按收回股份数量以及收回价格与公允价值之差

一次性计提股份支付费用 18,338,775.35 元。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原因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应急业务利润 -269,341.00 -2,019,483.22 -4,894,145.77 

应急业务相关产品的利润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相关，具

有显著的短期性和不可重复

性，因其临时性、不可持续性

因此列为非经常损益项目 

 

三、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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